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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履行的审议程序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17日召开的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3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对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增加预计。公

司独立董事均对前述议案投赞成票，并对该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同意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2023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关于增加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

避2票，关联董事吴启权、杨涛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根

据业务发展需求，增加预计2023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本次补

充预计合理，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增加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决策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增加预计。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增加预计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6日、5月1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对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进行预计。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

28日、2023年5月19日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

公告。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公司对2023年度将要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做出如下增加预计：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年初 2023

年度预计金

额（前次） 

截至 2023年

6月发生金

额（未审

数） 

本次增加

预计金额 

本次增加后

2023年的

预计金额 

本次增加后预

计金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日常销

售及提

供劳务 

珠海格金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及格力集团

控制的其他公

司 

3,000.00 0 1,500.00 4,500.00 0.4969 

南京隐碳能云

新能源产业发

展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及其下属公司 

0 0 4,867.26 4,867.26 0.5375 

小计 3,000.00 0 6,367.26 9,367.26 1.0344 

日常采

购及接

受劳务 

长园电子（集

团）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 

20.00 15.96 40.00 60.00 0.0001 

珠海市运泰利

电子有限公司 
100.00 108.64 1,100.00 1,200.00 0.2279 

深圳市道元实

业有限公司 
0 0 1,000.00 1,000.00 0.1899 

小计 120 124.6 2,140.00 2,260.00 0.4179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珠海格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金新能源”） 

（1）注册资本：100,000.00万人民币 

（2）法定代表人：杨涛 

（3）经济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福田路 18 号 1 栋 1 层 103-082 室(集中办公

区) 

（5）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占比 

1 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1,000 51% 

2 先导新能源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25,000 25% 

3 长园深瑞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24,000 24% 

合计 100,000 100% 

（6）主营业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

设备租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在线能源监测技术；

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等。 

（7）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格金新能源的总资产为

20,090.99 万元，净资产 20,088.44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110.83 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格金新能源为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格力金投”）控股子公司，格力金投及其一致行动人珠海保税区金诺信

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诺信”）合计持有公司 14.43%股份，根据上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格力金投与公司具有关联关系，格金新能源为公司关联方。 

2、南京隐碳能云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隐

碳基金”） 

（1）注册资本：20,000.00万人民币 

（2）执行事务合伙人：隐山投资咨询（南京）有限公司 

（3）经济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4）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白龙江东街 9号 B2幢北楼 4层 401-203室 

（5）主要合伙人情况：隐山投资咨询（南京）有限公司为普通合伙人，出资

占比 5%；有限合伙人中长园深瑞继保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深瑞”）

出资占比 50%，南京市建邺区东南高新产业发展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出资占比

20%。  

（6）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3年 6月 30 日，隐碳基金的总资产为 10,008.52

万元，净资产 10,008.52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5.82 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子公司长园深瑞持有隐碳基金 50%合伙份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将隐碳基金认定为关联方。 

3、长园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电子”） 

（1）注册资本：12,000.00万人民币 

（2）法定代表人：夏春亮 

（3）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社区沃尔核材厂房 101 

（5）股东情况： 

（6）主营业务：提供加速辐照技术咨询、服务从事冷缩管、橡胶套管、电力

电缆附件的批发、进出口。 

（7）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长园电子的总资产为 137,513.33

万元，净资产 111,962.56万元，营业收入 44,786.64万元，净利润 3,765.04 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数据来源于沃尔核材 2023年半年度报告）。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长园电子 25%的股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将长园电子认定为关联方。 

4、珠海市运泰利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泰利电子”） 

（1）注册资本：5,000.00万人民币 

（2）法定代表人：吴晓林 

（3）经济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珠海市斗门区新青科技工业园内 A栋厂房(C区) 

（5）主要股东情况：珠海天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76%股权，珠海市运泰

利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22%股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9,000 75% 

2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 25% 



（6）主营业务：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模

具销售；集成电路制造等。 

（7）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运泰利电子的总资产为

12,867.27万元，净资产 6,252.86万元，营业收入 3,866.05万元，净利润-952.9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长吴启权亲属间接控制运泰利电子，根据

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将运泰利电子认定为关联方。 

5、深圳市道元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元实业”） 

（1）注册资本：694.4444万人民币 

（2）法定代表人：王全林 

（3）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新石社区源高路 2 号明君工业园 A1

栋 201 

（5）主要股东：王全林持有 42.3%股权，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8%

股权，宁波市伯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持有（有限合伙）10.8%股权，珠海市道元

实业智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7.44%股权，讯源资产管理(江苏)有限

公司持有 6.48%股权等。 

（6）主营业务：机电产品的技术开发、购销；软件的技术开发；国内贸易，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通用设备修理；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电子、机械设备维

护（不含特种设备）；机械设备研发；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物料

搬运装备制造；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等。 

（7）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道元实业的总资产为 53,477.79

万元，净资产 18,800.75 万元，营业收入 40,690.48 万元，净利润 4,573.77 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 18%股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将道元实业认定为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与格金新能源及格力集团控制的其他公司发生的交易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1636103361686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86407102374901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86407102374901


公司前期预计 2023 年将向格金新能源销售光伏、储能、充电桩等产品及服

务，预计销售金额为 3,000万元（不含税）。根据与格金新能源接洽情况及项目

开展进度，公司将 2023 年向格金新能源（含其同一控制下的其他主体）销售分

布式光伏相关经营业务的产品及服务的交易金额由 3,000万元（不含税）调整增

加至 4,500 万元（不含税）。 

子公司长园综合能源自 2015 年开始投资建设光伏电站项目，就光伏电站项

目已有完善的市场报价机制，本次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及预估的装机容量确定，

具有公允性。 

2、与隐碳基金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根据隐碳基金项目进度，公司预计 2023 年度将向隐碳基金销售充电桩及提

供相关的交付实施服务的不含税金额为 4,867.26 万元。子公司长园深瑞 2012年

开始对外销售充电桩，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长园深瑞已累计出货充电桩

2.45 万台，本次销售充电桩的价格及提供相关的交付实施服务按照市场销售价

格确定，具有公允性。 

3、与长园电子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上半年已向长园电子及其下属公司采购热缩环保管等不含税金额为

15.96 万元。因业务需求增加，公司将 2023 年度向长园电子及其子公司采购热

缩环保管等不含税金额由 20万元增加至 60 万元。公司近年以来均向其采购该类

产品，产品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具有公允性。 

4、与运泰利电子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3 年初，长园深瑞选择三款常用 PCBA 板件向多家供应商询价，报价对比

确定运泰利电子为备用供应商，并于 2023年 4月预计向运泰利电子采购 PCBA加

工服务不含税金额为 100 万元，上半年已实际发生交易 108.64 万元。结合运泰

利电子产品的加工质量、加工效率以及长园深瑞 2023 年度业务需求，长园深瑞

将向运泰利电子采购 PCBA加工服务交易额度增加至 1,200.00万元。采购价格按

市场价格确定，具有公允性。 

5、与道元实业发生的关联交易 

长园智能装备（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智能装备”）为公司制造

平台，计划设计建设可满足电力板块和部分装备板块物料存储的智能化中央仓储



项目。长园智能装备经对报价设备供应商进行比价，确定道元实业作为项目建设

方，预计向道元实业采购智能仓储物流设备项目不含税订单金额为 1,000.00 万

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基于公司生产经营所需发生，是公司从提

高公司经营效益出发所作出的市场化选择。日常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

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